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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社」是一新來港婦女自助組織，旨在協助新來港婦女認識各項社會資源，

解決困難，並組織新來港婦女倡議政策，促進社會融和。 
 
本會就著持雙程通行證來港家庭成員的家庭提供的公共房屋支援服務向房屋署

[立法會 CB(2)1201/09-10(01)號文件]作出回應及訴求。 
 
本會認為政府部門對以上情況只是見招拆招，未能解決真正問題。本會遇到不少

妻子在等候單程證期間，丈夫突然因過身或離婚離開妻子，妻子和兒女就難以繼

續居住丈夫為公屋戶主的單位。當中又分兩類： 
 
一、婦女擁有小孩 
如果婦女與丈夫育有小孩，當丈夫離開後，房屋署要求小孩要找到永久居民當監

護人才可繼續居住公屋。然而，社會福利署卻要求監護人與小孩同住一屋才可獲

綜援。婦女和兒女在香港鮮有親友，有的都多數是丈夫的家人。如果父母離婚，

試問小孩如何找到父親以外的監護人？婦女怎能在前夫家人居住？先不計人數

問題，相處也肯定是問題。社會福利署顯然忽略要求監護人同住的後果。 
 
縱使兒童為永久居民，但如果找不到本地居民為房屋監護人，他們就未能獲得社

會福利保障，要等到兒童年滿十八歲才能以成年人名義申請。兒童將會憂慮日後

的生活，這會對兒童學業以至健康帶來壞影響。 
 
二、婦女沒有小孩 
如果婦女沒有小孩，那丈夫離開後，就要面對收回公屋的命運，婦女就會無處容

身。本會就曾經遇到婦女因為租住的唐樓遭業主逼遷，被逼流落街頭。 
 
當持雙程通行證母親並非永久居民，她們來港照顧兒女時，反而要依賴子女的僅

餘的社會福利，「一份綜援兩份食」，如今連子女和婦女的居住也成問題。母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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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機會未能申請來港，以便日後照顧子女。 
 
本會要求政府部門要協調處理房屋和福利申請，並且能體恤他們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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